
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文件 
淮工化院〔2024〕1 号  

关于印发《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易耗
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中心）和实验室：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易耗品的采购、领用等程序，保障学

院教学科研工作稳定有序开展，《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易耗品管理办法》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2024 年 3 月 6 日    

  



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易耗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勤俭办学的方针，加强我院实验易

耗品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防止积压浪费，保证实验的顺

利进行，根据《淮阴工学院材料、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

《淮阴工学院零星采购管理办法》、《淮阴工学院招标采购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根据“统一领导、分工管理、专人负责、合

理调配、节约使用”的原则，加强易耗品的管理。学院设易耗

品仓库（简称仓库），实验室为基础用户。易耗品采购人员

负责易耗品的计划、采购、入库，保管人员负责易耗品的入

库、保管、出库和回收处理等，做到验收严格认真，进出库

手续完备，建立易耗品台账，实时登记，定期核对检查。 

第三条 全院师生须勤俭节约、爱护公物，反对铺张浪费

和损害公物的行为，积极配合和支持易耗品管理员工作。 

第二章  易耗品的分类范围 

第四条  本办法中所涉及的易耗品主要是指用于我院

实验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和低值仪器设备的物资。  

第五条  易耗品分类 

化学品：实验用的化学试剂。 

耗材：实验中易损耗的物品，如玻璃器皿、器件、纸张

类、仪器配件、劳保用品以及等单价低于 200 元且耐用期在

一年以上的低值品。 

第三章  易耗品的计划与购置 



第六条 易耗品的购置根据每学期的实验教学任务、及

实际消耗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经费的可能和库存情

况认真细致的制订购置计划。 

第七条 易耗品的采购工作，由专人负责集中采购。务必

做到先申请后采购。易耗品使用人根据实际需要提交计划申

请，由易耗品采购人员汇总集中申请，经院领导审核同意后

方可组织实施采购。若预算低于 1 万元的，可直接采购；若

预算在 1 万元以上，须依《淮阴工学院零星采购管理办法》，

向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提交《淮阴工学院设备物资购置

申请表》，批准后由国资处会同学院组织零星采购；若单项预

算 2 万元、同批预算总额在 5 万元及以上的，须依《淮阴工

学院招标采购管理办法》，向招标办申请集中采购。 

第八条 易耗品入库必须由采购人员会同保管人员和使

用人及时验收，验收中要注意质量的检查，发现变质、损坏、

短缺、错货等情况，应及时提出交涉，办理退、换、赔补手

续。采购人员与保管人员要做好交接工作，填写易耗品入库

单。管理人员对入库易耗品要及时认真做好有关账务工作，

严禁启用未办理入库登记的易耗品。 

第四章  仓库库存易耗品的管理 

第九条 仓库易耗品的保管应该科学化，做到固定存放，

存放有序，零整分开，标志鲜明，安全整洁，便于收发和检

查。保管人员应加强对易耗品的质量管理，严防损坏、变质、

丢失。 

第十条 采购人员要根据实验教学任务及时调整储备的



易耗品种类和储备量，注意防止因储备量过多而造成浪费现

象。 

第十一条 易耗品的领用应尽量做到计划化，要认真核

算，实行“需要多少，领多少”的原则，避免积压和浪费。仓

管员要做好实时台账，并定期查对库存。 

第十二条 利用学院集体经费集中采购的易耗品，原则

上不得对其他二级学院或非教学使用的个人转让或借用，必

要时需经本院领导审批。 

第五章  实验室易耗品的管理 

第十三条 各实验室管理员对易耗品的领用、消耗和本

实验室库存做好实时台账。 

第十四条 各实验室管理员对在用易耗品要定期进行检

查，依据《淮阴工学院物资设备损坏及丢失赔偿处理办法》

实行“谁损坏、谁赔偿”原则，每学期末要进行全面盘点，并

做好实验室易耗品剩余量登记工作。 

第十五条 各实验室管理员对多年不用的易耗品，要及

时办理退库。对无法使用的废旧、过期的易耗品应回收至仓

库，待集中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化学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化学工程学院易耗品采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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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工学院设备物资购置申请表 
编号：                 申购日期：     年   月   日 

申购单位   
申购人 

（签字） 
   电话   

申购理由 

用途说明 

   

 

 

 

 

  

购 置 预  算 明 细 表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电脑须注明详细配置)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技术服务、交货时间、

地点等要求 

     （可提供附件）         

      

      

合计 （大写）              （小写） 
资金
来源  

申购单位 

负责人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国有资产与

实验室管理

处意见 

  

  
  

 

 

年   月   日 

校领导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承办记录 

  

 

 

说明：资金来源请注明：年度计划经费、年度计划外经费、部门经费、科研经费、其他经费（须列明）。  



化学工程学院易耗品进出库登记表 

编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日  期 用  途 
入库

数量 

出库

数量 

结存

数量 
领用人 备注 

       

       

       

       

       

       

       

       

       

       

       

       

       

       

       

       

       

       

       

       

  



化学工程学院易耗品使用登记表 

房间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日  期 用  途 
领取

量 

使用

量 

结存

数量 
使用人 备注 

       

       

       

       

       

       

       

       

       

       

       

       

       

       

       

       

       

       

       

       

 


